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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教育背景

北京大学 | 国家发展研究院 | 工商管理硕士
中国政法大学 | 法学硕士
工作经历

2021年-至今 |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 合伙人
2015年-2021年 |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 合伙人
专业资格

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

职业背景

牟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曾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从事民商事审判，其主办和参加审理的案件主要涉及金融、证券、投融
资、房地产、股权、融资租赁、买卖、仲裁司法审查等各个领域。作为律师执业以来，牟律师专注于重大商事案件的争议解决，尤其擅长处理金融资管、

公司股权、担保等领域的疑难复杂案件，服务的客户涵盖银行、信托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等。凭借在该领域的

深厚积淀，尤其是对司法实务的谙熟，擅长客观分析诉讼风险，合理预判案件走势，深入研究并解决疑难法律问题，从而为客户提 供卓有实效的争议解决
方案。在过去三年中代理的案件标的已超百亿元。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均被《商法》列入“The A-List法律精英”100强榜单；2022年被列入2022年度
LEGALBAND风云榜：仲裁律师15强；2023年，被列入LEGALBAND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争议解决：诉讼领域领先个人。2024年，在《2024钱伯斯大中华
区法律指南》《钱伯斯全球指南2024》“争议解決：仲裁”榜单均获重点推荐。2025年，荣登钱伯斯《大中华区指南2025》、《全球指南2025》争议解决诉
讼领域重点推荐律师；《商法》“The A-List法律精英：中国业务律界精锐”榜单；Benchmark Litigation“2025年度中国争议解决榜单”，获商业纠纷领域北京地
区“争议解决之星”称号。
论文著述：

文章《从新<若干规定>看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的司法认定》
文章《<九民会议纪要>后与公司对赌的履行困境及路径选择》
文章《法定代表人越权提供担保，公司如何承担责任》

文章《强监管下保险股权代持协议无效的处理》

文章《资管纠纷中受托管理人信义责任的司法认定 ——以信托受托人及基金管理人为视角》
文章《金融资管争议中“穿透式审判思维”的司法运用及边界》
著述《中国家族信托原理与实务》

社会职务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服务两区建设工作委员会 | 副主任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仲裁调解研究会 | 副主任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 | 会员
北京银行法学会 | 理事

荣誉奖项

2018年| 牟律师被《商法》列入“The A-List法律精英”100强榜单;
2019年| 牟律师被《商法》列入“The A-List法律精英”100强榜单;
2020年| 北京市朝阳区优秀共产党员；
2022年| 牟律师被列入2022年度LEGALBAND风云榜：仲裁律师15强；
2022年| 牟律师获《商法》“Rising Star青年精英律师”；
2023年| 牟律师被列入LEGALBAND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争议解决诉讼领域领先个人；
2024年| 牟律师在《2024钱伯斯大中华区法律指南》、《钱伯斯全球指南2024》“争议解決：仲裁”榜单均获重点推荐；
2025年| 牟律师荣登钱伯斯《大中华区指南2025》、《全球指南2025》争议解决诉讼领域重点推荐律师；
2025年| 牟律师获《商法》“The A-List法律精英：中国业务律界精锐”；
2025年| 牟律师荣登Benchmark Litigation“2025年度中国争议解决榜单”，获商业纠纷领域北京地区“争议解决之星”称号。

代表业绩

争议解决

接受某国有钢铁企业的委托，代理其与香港公司有关合资协议仲裁案件，案件标的8亿余元，为该国有钢铁企业近年来标的额最大，影响最重大的案件，在
此前已有不利仲裁裁决的情况下，通过代理工作，为客户免除了大部分责任，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接受大型国有投资基金的委托，代理其涉当代房地产公司多地项目的多件投资合同纠纷系列仲裁案件，标的超过11亿元，有效设计诉讼及保全方案，高效
完成保全措施，尤其是部分案件涉及多地保全事项，所有案件均完成有效保全，有效促成案件通过调解结案；

接受某大型国有投资平台的委托，代理其管理的两个基金公司与某拟上市公司及其创始人、管理人涉及“对赌”协议的股权回购纠纷仲裁案件，两案涉及标
的共计40多亿元是贸仲当年度标的最大的案件之一；
代理一家主营商业百货地产开发企业股权投资协议纠纷案件，双方由投资协议中的对赌条款引发争议，案件标的17亿余元，同时涉及公司控制权，通过在
代理过程中精准预判案件走向，使得本案在协议约定对我方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裁决使得客户需承担的补偿赔偿责任减少99%，取得了超出客户预期的满
意结果；

代理某港资企业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在第一次仲裁裁决已经确客户要承担全部巨额担保责任且已进入司法强执的情况下接受委托，重新调整全部应对思

路，重新调取组织新证据，通过撤裁程序最终重新进行仲裁，第二次仲裁裁决完全驳回相对方全部仲裁请求，免除了委托人8000万余元的担保责任；
代理基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纠纷仲裁案件，案涉多个基金产品资金转移、混同管理等以及债券质押、调仓、补仓等复杂问题，且标

的额达2.5亿元，通过制定诉讼策略，挖掘有利信息及证据，在仲裁庭充分还原交易过程，全面把握庭审，最终本案支持了客户的全部本金损失；
接受国有头部信托公司的委托，代理其涉两大地产公司项目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两个项目标的分别为9亿余元、16亿余元，协助委托人制定整体性处
置方案，参与项目谈判并协助委托人作出相关决策，目前两项目均有效的取得了执行证书，并有效启动执行保全程序，目前案件正在执行过程中，已经获

得大额回款；

代理某融资租赁公司与山东某实业集团及关联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五个案件，五案涉案标的共计8亿元，该案涉及破产程序中的融资租赁债权确认以及多项
担保权利冲突问题，法院支持了我方全部诉讼请求，为客户在破产程序中债权确认和债权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受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多个融资租赁风险项目诉讼程序的委托，上述案件的标的总额达近10多亿元，通过诉讼、仲裁程序以及商业谈判帮助客户有效处
理债务化解纠纷，收回投资金额；

接受某银行的委托，代理其涉某上市公司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本案件为重大疑难案件，也是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颁布以后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对委

托人影响重大，目前案件正在办理过程中。

接受头部地产基金投资集团的委托，代理其涉蓝光房地产公司的多个基金股权投资合同纠纷案件，标的超过4亿余元，通过前期的充分准备以及与法官的有
效沟通，有效完成财产保全，最终通过调解、和谈的方式达成项目和解；

代理某信托公司与某钢铁集团信托贷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涉案标的2.3亿元，因制定准确有效的诉讼策略和执行手段，使得信托公司在某钢铁集团破产清
算前基本收回债权，有效的保护了客户的合法权益；

接受某国有金融租赁公司的委托，在其主债务人为海航的关联公司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情况下，有针对性的为委托人制定诉讼方案，脱离破产程序向

担保方主张责任，通过有效推进诉讼程序，目前已完成了对相对方12架飞机以及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并取得胜诉；
接受缅甸某公司的委托，代理其与银行信贷合同纠纷仲裁案件，本案涉及缅甸当地的战乱等不可抗力对于合同履行的影响，同时更是涉及出口买方信贷保

险对于本案的影响，帮助客户在同时面临当地不可抗力、银行抽贷双重压力下，妥善化解困境；

接受某大型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某信托公司诉其侵权责任案件，本案原告某信托公司起诉五家被告（含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尽职调查失误与

监管义务缺位，要求其对信托计划所涉巨额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海金融法院经过审查后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请，尤其认为银行在账户开立、管理、

注销过程中的行为未构成侵权，不构成对信托投资损失的法律责任；

接受某大型港口公司的委托，代理日本某大型企业向其提起的货物权属认定的仲裁案件，此案不仅关乎货物的海关报关清关业务，还深入探讨了涉外货物

买卖中的货物转移问题，其复杂性因适用英国法而更显突出，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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